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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 2-3 地號等 1筆土地 

都市更新地區說明書 

劃定機關：新北市政府 

劃定範圍與面積： 

劃定範圍包括埔墘段 2-3 地號等 1 筆土地，總面積約 3,105 平方公尺（詳

圖 1）。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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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目的 

本案屬依「新北市政府協助防災建築危險鑑定及評估要點」規定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向市府提出申請案件（簡稱臨門方案），業於 108 年

6 月 3 日經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建築物，建議拆除重建，並於 108 年 7 月 29 日經本府工務局認定屬高

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附件 1），建築物現況多處混凝土龜裂、剝

落、鋼筋鏽蝕裸露，且建築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混凝土試體抗

壓強度不佳，造成耐震能力嚴重不足。爰此，為預防重大災害之發生，

並配合、延續市府重要防災政策，期藉由都市更新改善居住及周遭環境

品質，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劃定為都市更新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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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現況 

一、計畫位置與範圍 

更新地區位於板橋區，其範圍以中山路二段以南、中山路二段

416 巷 38 弄以北為原則，包含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2 段 372 巷 1 號

~31-1 號(全號)、416 巷 38 弄 10 號~20-1 號(雙號)，面積合計約為

3,105 平方公尺(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或實際測量為準）。 

 

 

圖 1更新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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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計畫情形 

本更新地區位於板橋都市計畫範圍內，民國 60年發布實施

《板橋擴大都市計畫（埔墘及四汴頭地區）書》，現行計畫為民國

82年發布實施《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土

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面積為 3,105平方公尺，建蔽率為 50％、容積

率為 300％。 

 

圖 4 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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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及建物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共計 1筆土地，屬住宅區，現況土地使用以住宅使

用為主，面積共計為 3,105平方公尺，基地四周主要出入道

路為北側中山路二段，以及南側中山路二段 416巷 38弄(詳

圖 6)。 

 

圖 6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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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現況 

本更新地區內建築物為民國 76年興建之鋼筋混凝土建造

物，共計 5棟，為地上 5層，地下 1層，共 64戶之建築物

(詳圖 7)，屋齡已逾 30年。 

本案依據「新北市政府協助高氯離子建築物鑑定委託技

術服務案」申請辦理「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2段 372巷 1~31

號(單號)及各附之一、372巷 2~20號(雙號)及各附之一、416

巷 38弄 10~20號(雙號)及各附之一 」申請辦理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鑑定，評估結果為建議拆除重建。 

 

 

圖 7建物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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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建物現況照片(拍攝時間：1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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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 

更新地區考量人行可接受步行距離之範圍，以基地半徑 500 公

尺之街廓範圍現況進行調查(詳圖 10)。 

（一）道路系統現況 

本基地現況北側臨 30公尺中山路二段，南側臨 8公尺中

山路二段 416巷 38弄，以中山路二段為主要通行道路，基地

周邊以三民路二段、中山路二段、環河西路四段為主要聯外

道路，基地所臨道路及四周主要、次要道路現況皆可通行，

相關道路簡單敘明如下： 

1. 中山路二段(30公尺雙向道) 

中山路二段為東西向道路，往東接台北西園路二段，為板

橋南面地區通往台北之主要通道。 

2.中山路二段 416巷 38弄(8公尺雙向道) 

中山路二段 416巷 38弄為東西向道路，屬於連結主要道路

及周邊鄰近地區間之次要道路。 

（二）大眾運輸系統 

1. 鐵路系統：板橋市中心區設有火車站，為板橋通往南北市

鎮之主要通道，基地距板橋火車站約 2公里，搭公車 15

分鐘，開車 8分鐘。 

2. 捷運系統：更新地區周邊三個捷運站點皆距離約 2公里

遠，須以公車為輔，分別為捷運江子翠站，約 1.6公里，

搭公車 15分鐘；捷運新埔站，約 2公里，搭公車 17分

鐘；捷運板橋站，約 2公里，搭公車 15分鐘。 

3. 公車系統：基地周邊之公車停靠站總共有 12處(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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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更新地區鄰近公車路線表 
編號 站名 位置 停靠路線 
1 振義里 萬安街 藍 33 

2 萬安街 
萬安街 53 巷，凱悅花園
廣場前 

藍 33 

3 光復街二 
光復街二段 505 巷，711
前 

藍 33 

4 光復橋 中山路二段，億鑫輪胎前 
234、265、265 夜間
公車、265 區間車、
705 

5 光復橋頭 光復街，法國賞前 藍 33 
6 光復街一 中山路二段 412巷 藍 33 

7 光復街口 416巷口 
中山路二段 412巷與光復
街交叉口 

藍 33 

8 光復街 光復街，延喜天廈前 藍 33 
9 光復國中 光環路一段，光復高中前 藍 33 

10 埔墘(三民路) 三民路二段，歐英萬前 
231、265、793、藍 31、
藍 31延駛華江碼頭 

11 埔墘派出所 中山路二段，中油前 
234、265、265 夜間
公車、265 區間車、
705、藍 33 

12 翠華新村 三民路一段，賓航賓士前 
231、793、藍 31、藍
31延駛華江碼頭 

（三）停車空間現況 

本更新地區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有 3處公共停車場，分

別為私有的都匯中心地下停車場、家樂福板橋店，及公有的

新店溪華翠停車場，停車場位置及費率（詳表 2及圖 10）。 

表 2更新地區周邊停車場資訊表 

編號 類別 名稱 位置 
大/小車
(位) 

費率 

1 私有 
都 匯 中
心 地 下
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 2 段 443
巷 77號 B2、B3 

汽車：85 
小型車月租：每月
4000元；計時：每小
時 30元 

2 私有 
家 樂 福
板 橋 店
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
三民路 2 段 31
號 B2 

汽車：103 

小型車計時：每小時
30 元(車輛逾營業時
間後未遷移，過夜車
酌收 500元清潔費) 

3 公有 
新 店 溪
華 翠 停
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
江子翠水門進
入後右轉至光
復水門間堤外
高灘地 

大型車：
11 
汽車：178 
機車：85 

大型車月租：每月
8000元；計時：每小
時 40 元。小型車月
租：每月 4000元；計
時：每小時 20元。機
車：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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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 

以更新地區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包含文中用地、

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抽水站用地、廣場用地、自來水事業用

地、垃圾處理場用地、綠地用地、公園用地，共計 14 處。(圖 9、

圖 10)。 

 
圖 9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現況圖(拍攝日期：108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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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劃定原則 

一、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 2-3 地號等 1 筆土地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

土建築物建議拆除重建，考量確保居住安全及協助民眾辦理自力都

更皆為市府都市更新重要政策方向，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

第 2 款：「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規定，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二、更新地區劃設範圍界定 

更新地區範圍劃定，依據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 2-3 地號等 1 筆土

地範圍內，建築使用執照(78 板使字第 1900 號)範圍作為劃定原則。 

肆、整體規劃構想 

一、加速海砂屋重建，避免重大災害發生 

透過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重建，提升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及周邊公

共安全。 

二、確保居住安全，改善地區生活環境 

藉由更新重建，改善或提升建築物結構安全，創造安全舒適的生

活環境，並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伍、其他 

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考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規定範圍圖所

示，並以都市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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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氯離子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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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務局核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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